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度扬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、部门：
2019年度扬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指南已确定，为做好课题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课题要求
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的工作部署，重点围绕党的重大理论、政治建设、思想文化建设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研究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，提出有价值的创新观点。
二、课题申报
1.即日起接受申报，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。
2.申报时需提交纸质版《申报表》1份至人文社科处，同时发送电子版至skc@yzu.edu.cn。课题《申报表》可在http://skl.yangzhou.gov.cn/网站“通知公告”栏中下载。
三、课题管理
1.课题立项。申报结束后，研究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对符合要求的课题予以立项，并给予一定资助。请课题组所在单位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。
2.课题结项。研究成果要求在2019年10月31日前提交。研究中心将对合格成果予以结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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